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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林縣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建物基地申請原位
置保留分配審核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12 年 6 月 27 日府地發一字第 1122715418 號函訂定 

一、雲林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理雲林縣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

範圍內既成建物基地申請按原位置保留分配審核事宜，爰依土地徵收

條例第四十七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本規定。 

二、申請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之既成建物應為合法建物，並應檢附下列證

明文件： 

（一）實施建築管理後建造之建物，應附使用執照或建物所有權狀。 

（二）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建築主管機關

或雲林縣斗六市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該建物之下

列文件之一：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電費憑證（裝置證明文件）。 

5.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6.地形圖、都市計畫現況圖、都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

繪地圖。 

7.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申請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應由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提出申請。建物為共有者，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前點第二款之

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應由建物所有權人另附使用基地之證

明文件。 

申請人與建築基地所有權人不同時，應自行協調其他土地所有權人，

提供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權利價值，供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 

四、申請人應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逾期不予受理。 

本府受理申請後應依審查表（如附件二）辦理審查，並將審查結果以

書面方式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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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面積之計算與範圍劃定原則如下： 

（一）按原位置保留之面積審核基準，應以該建物合法部分面積除以該使

用分區建蔽率計算保留面積，並不得小於雲林縣畸零地使用自治條

例所稱面積狹小基地之最小寬度及深度。但建物合法部分，不包括

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上須拆除部分。 

（二）前款同意保留範圍，由本府審查合法建物證明文件、建物坐落、使

用狀況、街廓（區塊）條件、預計權利價值及申請人意願，並辦理

現地會勘後，調整劃定之。同意保留範圍之兩側基地線，以能涵蓋

該建物合法部分之最大投影範圍為原則；後側基地線，以連接至街

廓分配線為原則。 

六、申請人經本府核定發給抵價地者，依下列規定計算之： 

（一）申請人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總額全數抵付後，仍小於核定保留土

地面積實際分配所需權利價值時，得以本案範圍內其他土地所有權

人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權利價值抵付，加計申請人應領抵價地權利

價值後，應達保留面積之權利價值百分之七十，剩餘不足部分應於

本府規定期限內繳納差額地價。 

（二）申請人應領抵價地之權利價值總額於扣除依前點審核基準計算之保

留土地面積實際分配所需權利價值後，如其剩餘權利價值已達本案

所定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利價值者，應參加抵價地抽籤分配作

業；如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利價值者，得部分或全部於原位置

保留土地周邊集中分配，或參加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但為維持既

存生活使用或營業之必要設施或空間，以原建築基地登記面積為原

則申請集中分配，如提供足額權利價值，並提請本縣區段徵收委員

會專案核准者，不在此限。 

七、不得核准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之申請： 

（一）所附證明文件不全或原申請發給抵價地案件未經核准，經通知補正，

申請人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二）使用情形不符合「斗六（含大潭地區）都市計畫（配合人文特區整

體規劃）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三）位於公共設施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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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於街廓分配線上，有妨礙抵價地分配之情形。 

（五）劃設保留範圍之面積，屬於雲林縣畸零地使用自治條例所稱面積狹

小基地之情形。 

（六）建物部分拆除，或因其相鄰建物拆除，致該建物結構有危害安全之

虞，經認定需拆除。 

（七）經審核認定有妨礙都市計畫事業或區段徵收計畫。 

（八）不符合第六點應提供之權利價值規定。 

（九）建物保留與工程規劃設計無法配合，有妨礙施工之虞。 

（十）建物排水經本府審查後，認定與工程規劃設計無法配合、或有積水

之虞。但經建物所有權人切結自行負責者，不在此限。 

八、經核准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面積，以地籍整理後之登記面積為準。 

九、其他應配合事項： 

（一）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之土地改良物補償費，應由改良

物所有權人同意延期於劃定保留範圍後發給之。原位置保留範圍內

之土地改良物補償費不予發給；原位置保留範圍外之土地改良物補

償費用，核實發給之。 

（二）經本府審核不得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者，其應領抵價地權利價值得

參與抵價地分配作業，建物由申請人依通知期限配合拆除，期限內

自行拆除者，自動拆除獎勵金按原補償標準百分之五十發給，土地

改良物補償費、人口遷移費及房租補助費依徵收公告時之補償標準

核算發給之。 

（三）經核准之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者，於本府通知辦理抵價地分配作業

前，申請放棄並經本府同意者，依前款規定辦理；抵價地分配作業

後，始申請放棄並經本府同意者，則由本府就配餘土地辦理抵價地

分配作業，除房租補助費不予發給，其餘依前款規定辦理。 

（四）經核准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者，依規定應繳納差額地價，逾期仍未

繳納者，本府得予廢止，或得依土地徵收條例第四十六條規定得移

送法院強制執行，及依同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三條規定囑託登記機

關於土地登記簿加註「未繳清差額地價前，不得辦理所有權移轉或

設定他項權利」字樣。採廢止方式辦理者，除房租補助費不予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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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依第二款規定辦理。 

（五）經核准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者，申請人及其同居人就區段徵收公共

工程施工期間所造成之各種不便負有忍受義務，不得向本府要求任

何形式補償，並應隨時提高警覺，以維護自身安全。另於區段徵收

期間所衍生之各項租稅或費用，應自行負擔不得要求任何補助。 

（六）經核准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者，如有建物部分拆除或相鄰建物拆除

之情形，應就拆除後剩餘之門面、共同壁、圍牆或其他構造物等，

於本府通知期限內自行修復，並提供自行負責結構安全切結文件，

逾期未提供者，本府得廢止原核准案件，並依第二款規定辦理。 

十、如有其他未規範事宜時，得提請本縣區段徵收委員會審議。 



 

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收件 
人員 

 
收件字號  

雲林縣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建物基地原位置保留分配申請書 

本人       為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保留分配土地(建物及基地標示如下表)，茲

依「雲林縣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留分配審核作業規定」以書面

方式提出申請。若原位置保留分配面積有增減差額時，願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46 條規定，於

貴府規定期限內繳納差額地價。 
建物標示表 

建號： 稅籍編號： 建物門牌： 

主要構造： 
1. 

2. 

主要用途： 
1. 

2. 

           

建築完成日期： 
 
  年   月   日 

合法證明文件： 
□ 使用執照 
□ 竣工證明文件 
□ 建物所有權狀影本 
□ 建物登記謄本 
□ 其他             

權利範圍： 
 
    

  此致 
    雲林縣政府 
申請人（土地與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同一人者，僅填左列即可）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 

簽章(印鑑章)： 
 
 

簽章(印鑑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電話：  

戶籍住址： 戶籍住址： 

通訊住址： 通訊住址： 

 

附註： 

一、 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會同辦理，若未親自到場申請時，應檢

附委託書。若核定保留範圍內，有第三人之改良物欲保留者，應檢附該改良物所有權人之同意書、身分證明文件

及印鑑證明。 

二、 原位置保留係以建物之主要構造物認定，基地配回面積依雲林縣政府勘查認定為憑。 

三、 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建物，妨礙都市計畫事業或區段徵收計畫者，一律拆除。 

四、 所檢附之印鑑證明，應於有效期限內者為限，申請原因請填寫【不限定用途】或【辦理區段徵收相關作業】，並於

本文件蓋印鑑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申請原位置保留分配建物基地標示表 
土地坐落:大潭段 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 

所有權人 
權利範圍 有無申請發給抵價地 備註 

小段 地號 

     
□無 
□有，收件號:              

     
□無 
□有，收件號:              

     
□無 
□有，收件號:              

附件一 





附件二

雲林縣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建物基地原位置保留分配申請案件審查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收件號碼  

土地 

所有權人 
 基 地 坐 落雲林縣斗六市大潭段         小段         地號 

建物 

所有權人 
 

建 物 建 號               建號 

建 物 門 牌雲林縣斗六市 

聯絡電話  
合法部分投

影面積   
平方公尺 

建物基地原位置保留分配申請案件審查項目： 
會同勘查人員簽章 

(有不符保留審查作業原則者 

，請於本欄內敍明不符情形) 

一、 檢附之證明文件      基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有  □無 

□使用執照     □建物所有權狀 □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門牌編釘證明 □房屋稅收據   □稅籍證明 □繳納水費憑證 

□繳納電費憑證 □完工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            

 

二、□已核定領回抵價地，核定金額新台幣             元整 

□未核定領回抵價地 
 

三、建物使用情形 □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 

                 □未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 
 

四、建物位於 □住宅區  □商業區  □公共設施  

□其他（                       ） 
 

五、建物位置 □有妨礙抵價地分配作業 

             □無妨礙抵價地分配作業 
 

六、保留面積 □已達或符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未達或不符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七、因部分拆除或相鄰建物拆除 (無此情形免填)   

 □有另附願自負結構安全之切結書 

 □無另附願自負結構安全之切結書 

 

八、本建物 □有積水或高程落差之虞（切結書 □有 □無) 
         □無積水或高程落差之虞 

 

九、□ 建物保留與工程規劃設計無法配合，有妨礙施工之虞  

審 查

結 果

本案 □准予原位置保留 

□因前述     項與「雲林縣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留分

配審核作業規定」不合，不准予原位置保留 

承辦人:        科長:           技正:          副處長:           處長:        

 





同 意 書 

本人      所有本縣斗六市大潭段      小段 

               地號上之土地改良物，係位

於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範圍內，為配合該地號之建物基地

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申請建物原位置保留，同意貴府不必

於公告期滿 15 日內完成發價，並於核准同意保留範圍後，就

應補償部分，再擇期核實發給，特立此同意書證明，絕無異議。 

此致 

雲林縣政府 

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印鑑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住址： 

通訊住址（□同戶籍住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備註：應檢附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委託人應另檢附委

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切 結 書 

本人      所有本縣斗六市大潭段      小段 

               地號上之合法建築改良物

（建號：    ，門牌：              ），

係位於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範圍內，因申請保留之建物係

屬 部分拆除建物 相鄰建物拆除，為申請原位置保留，願

自行負責保留建物結構安全，自行解決相關問題並承擔相關後

果，絕無異議，特立此切結書並請准予本建物原位置保留。 

此致 

雲林縣政府 

立切結書人(印鑑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住址： 

通訊住址（□同戶籍住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切 結 書 

本人      所有本縣斗六市大潭段     小段 

             地號上之合法建築改良物

（建號：    ，門牌：             ），

係位於斗六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範圍內，因申請原位置保

留，本人明白日後恐將面臨 積水之虞 高程落差之虞，

同時了解相關後續可能面臨之問題，願意承諾自行解決相

關問題並承擔相關後果，絕無異議，特立此切結書並請准

予本建物原位置保留。 

此致 

雲林縣政府 

立切結書人(印鑑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住址： 

通訊住址（□同戶籍住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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